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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Hon Dennis KWOK’s motion on 
“Implementation and continuan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663/14-15 issued on 11 May 2015,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Gary FAN and Hon Martin LIAO to 
move revised amendments to Hon Dennis KWOK’s motion.  For Members’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2.  Details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two Members and 
the various scenarios under which movers of the amendments will withdraw 
their amendments are provided in the table below: 
 
 Mover of  

amendment 
Wording of  

revised amendment 
set out in 

 

Scenario(s) under 
which amendment 
will be withdrawn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IP Kwok-him 
 

-- If Hon IP Kin-yuen’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LEE Cheuk-yan 
 

-- If Hon IP Kin-yuen’s 
or Hon IP 
Kwok-him’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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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r of  
amendment 

Wording of  
revised amendment 

set out in 
 

Scenario(s) under 
which amendment 
will be withdrawn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Gary FAN 
 

Items 6 and 7 
of the Appendix 

 

If Hon IP Kwok-him’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Martin LIAO  

Item 9 
of the Appendix 

 

If the amendment of 
Hon IP Kin-yuen,  
Hon LEE Cheuk-yan 
or Hon Gary FAN has 
been passed 
 

(e) 6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WONG Yuk-man 
 

--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3.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Angela LI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5, at 3919 3328.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4.  To save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10 scenario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separate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long wooden table facing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Ante Chamber, as well as the desks behind 
Hon LEUNG Yiu-chung’s and Hon CHAN Han-pan’s seats in the 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3919 3311. 
 
5.  In addition, the circulars issued on this motion (including this circular 
and its Appendix) are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Odelia LEUNG)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5年 5月 27日的立法會會議  

“‘一國兩制 ’的實踐與延續”議案辯論  
 
 
1. 郭榮鏗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 ‘一國兩制 ’的原意，在港實踐和
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  
 
2. 經葉建源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市民對 ‘一國兩制 ’的實踐情況日漸憂慮，近年更有種種事
例或跡象顯示 ‘一國兩制 ’正受到嚴重衝擊，特別是特區政府在捍衞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方面，本會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 ‘一國
兩制 ’的原意，在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以及在實踐 ‘一國
兩制 ’的國策及致力捍衞《基本法》的同時，維護特區政府對教育事
務的自主權；而在 ‘一國兩制 ’下制訂和實施本港教育政策時，特區
政府必須遵從《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七條，捍衞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讓教育政策按專業的方向發展。  
 
註： 葉建源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3. 經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一國兩制 ’)是中央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
而提出的基本國策，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以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然而，本港近年有人公然鼓吹 ‘港獨 ’
的思想，並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不尊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的憲制權力及漠視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嚴重偏離了 ‘一國兩制 ’
的原意；就此，本會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加強向市民 (特別
是青少年 )進行 ‘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的宣傳教育工作，確保 ‘一國
兩制 ’的原意，在港得到正確認識及理解，並在香港得以成功實踐和
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  
 
註：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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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近年，中港矛盾日趨尖銳，其根本原因在於北京當局過度插手
香港事務，而特區政府面對北京干預只懂唯唯諾諾，不僅放棄香港
的高度自治，更主動將香港大陸化；就此，本會重申，維持香港的
獨特性，乃 ‘一國兩制 ’的精髓，並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 ‘一
國兩制 ’的原意，在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本會亦促請特
區政府敢於拒絕北京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堅守特區施政的自主性，
並致力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和保障港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
等基本權利。  
 
註：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一國兩制 ’的構想乃中央政府認同香港本土意識的體現，但自從梁
振英就任特首以來，中央政府在各範疇中對香港內政的影響日益加
深；國務院於2014年 6月發表的《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更指中央政府擁有對香港的 ‘全面管治權 ’，而 ‘高度自治
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
力，不存在 “剩餘權力 ”’，嚴重打擊港人對 ‘一國兩制 ’的信心；就此，
本會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 ‘一國兩制 ’的原意，在港實踐和
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恪守《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中央政府
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區政府根據《基
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的條文，包括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讓特區政
府於單程證出入境的雙重審批制度下，行使入境審批權，為本港長
遠人口政策妥善把關；以及恪守《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規定，
讓特區政府主導香港的政制改革，根據港人自身意願，自行決定香
港的民主政制改革方案。  
 
註：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6. 經葉建源議員及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市民對 ‘一國兩制 ’的實踐情況日漸憂慮，近年更有種種事
例或跡象顯示 ‘一國兩制 ’正受到嚴重衝擊，特別是特區政府在捍衞
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方面，本會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 ‘一國
兩制 ’的原意，在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以及在實踐 ‘一國
兩制 ’的國策及致力捍衞《基本法》的同時，維護特區政府對教育事
務的自主權；而在 ‘一國兩制 ’下制訂和實施本港教育政策時，特區
政府必須遵從《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及第一百三十七條，捍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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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讓教育政策按專業的方向發展；本會亦要求
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恪守《基本法》第二十二條中，中央政府所

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特區政府根據《基本

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的條文，包括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讓特區政府

於單程證出入境的雙重審批制度下，行使入境審批權，為本港長遠

人口政策妥善把關；以及恪守《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規定，

讓特區政府主導香港的政制改革，根據港人自身意願，自行決定香

港的民主政制改革方案。  
 
註： 葉建源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李卓人議員及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近年，中港矛盾日趨尖銳，其根本原因在於北京當局過度插手
香港事務，而特區政府面對北京干預只懂唯唯諾諾，不僅放棄香港
的高度自治，更主動將香港大陸化；就此，本會重申，維持香港的
獨特性，乃 ‘一國兩制 ’的精髓，並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 ‘一
國兩制 ’的原意，在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本會亦促請特
區政府敢於拒絕北京當局插手香港事務，堅守特區施政的自主性，
並致力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和保障港人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
等基本權利；本會亦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恪守《基本法》第
二十二條中，中央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

干預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的條文，包括第二十

二條第四款，讓特區政府於單程證出入境的雙重審批制度下，行使

入境審批權，為本港長遠人口政策妥善把關；以及恪守《基本法》

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規定，讓特區政府主導香港的政制改革，根據港

人自身意願，自行決定香港的民主政制改革方案。  
 
註： 李卓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廖長江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要求支持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繼續按 ‘一國兩制 ’
的原意方針，在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  
 
註： 廖長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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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經葉國謙議員及廖長江議員修正的議案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一國兩制 ’)是中央政府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
而提出的基本國策，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以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然而，本港近年有人公然鼓吹 ‘港獨 ’
的思想，並在政制發展問題上，不尊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的憲制權力及漠視維護國家安全的需要，嚴重偏離了 ‘一國兩制 ’
的原意；就此，本會要求特區政府敦請中央政府按加強向市民 (特別
是青少年 )進行 ‘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的宣傳教育工作，確保 ‘一國
兩制 ’的原意，在港得到正確認識及理解，並在香港得以成功實踐和
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本會並支持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繼續按 ‘一
國兩制 ’的方針，在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  
 
註：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廖長江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0. 經黃毓民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要求促請特區政府敦請要求中央政府按 ‘一國兩制 ’的原意，在
港實踐和延續 ‘一國兩制 ’的國策，讓港人自決，組織修憲港是會議，
修改《基本法》，以制訂符合港人意願的政制發展方向，實現真正 ‘港
人治港 ’。  
 
註： 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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